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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委員

有關在重建時的分戶問題有關在重建時的分戶問題有關在重建時的分戶問題有關在重建時的分戶問題

我們是新發及元朗 關注分戶問題的團體，對重建所引起的分戶問題極之關注，

盼房署立即改善。

1. 婚姻問題婚姻問題婚姻問題婚姻問題

在 71年以前，香港未有完善之婚姻註冊制度，許多居民在 71年前結婚而沒有註
冊，亦沒有足夠證明，故現時要離婚及分戶是相當困難。我們曾有居民屬該等舊式婚

姻，而被法援拒絕受理離婚，而房署又強迫他們須離婚後才分戶，令居民進退兩難。

然而，我們知悉在元朗 房署以宣誓及簽紙形式處理類似個案，故我們要求房署㆒視我們要求房署㆒視我們要求房署㆒視我們要求房署㆒視

同仁酌情處理該等個案同仁酌情處理該等個案同仁酌情處理該等個案同仁酌情處理該等個案，以宣誓方式確認離婚，以宣誓方式確認離婚，以宣誓方式確認離婚，以宣誓方式確認離婚。。。。

2. 輪候公屋輪候冊問題輪候公屋輪候冊問題輪候公屋輪候冊問題輪候公屋輪候冊問題

房署明確表示公屋住戶可透過公屋輪候而分戶（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文件：

CB(1)1468/99-00(05)），但據悉現時有公屋戶籍的居民不能輪候公屋，而本 居民若有

輪候公屋，則被要求放棄輪候才能獲重建調遷，否則需取消公屋戶籍，才能保留輪候

公屋號碼，實令居民感「左右做㆟難」。

3. 單身㆟仕分戶問題單身㆟仕分戶問題單身㆟仕分戶問題單身㆟仕分戶問題

現時新發 及其他屋 均有很多兩名或以㆖的單身㆟士（如朋友、兄弟、親屬等）

㆒同居於同㆒單位，他們婚後房署只准戶主加入妻兒，而另㆒方則不能加入，亦不能

分戶，這迫使多個核心家庭同住於㆒單位內，做成嚴重擠迫和很多家庭問題。

查房署早年根本未有設立單身單位，單身㆟仕往往要被迫聯名才能入住公屋，而

入住時房署規定必須要有㆒名戶主，故在種種「不情願」㆘才引致現時的問題。

另外，過往就算是臨屋區，兩名或以㆖的單身㆟仕，他們同樣有權分戶、加戶，

並獲配同等的單位，但房署現罔顧當年的問題，不讓合住戶分戶，實屬不當。故我們故我們故我們故我們

要求房署正視問題要求房署正視問題要求房署正視問題要求房署正視問題，讓所有合住的單身㆟仕在婚後能加入妻兒，讓所有合住的單身㆟仕在婚後能加入妻兒，讓所有合住的單身㆟仕在婚後能加入妻兒，讓所有合住的單身㆟仕在婚後能加入妻兒，並且分戶，並且分戶，並且分戶，並且分戶。。。。



4. 兩個核心居於兩單位兩個核心居於兩單位兩個核心居於兩單位兩個核心居於兩單位，重建，重建，重建，重建後房署強迫住㆒單位後房署強迫住㆒單位後房署強迫住㆒單位後房署強迫住㆒單位

新發 早於 71年便正式入伙，遷入本 的居民多為政府收㆞而被迫遷之居民，當

時有很多戶被迫由幾個核心家庭同住㆒個單位，他們在 內有戶籍，亦因後""期放寬
住屋面積而獲派多個單位，現在是每個核心家庭住㆒單位，但戶主卻只有㆒㆟，他們

各有自己的家庭，房署不應強行要他們再同住㆒單位，本組認為房署應協助他們分戶。

本組認為我們是重建的受害者，如不是房署清拆本 ，我們本居於兩個單位，不

用再迫在㆒單位，故我們要求如已是兩個核心家庭我們要求如已是兩個核心家庭我們要求如已是兩個核心家庭我們要求如已是兩個核心家庭，他們在，他們在，他們在，他們在 內分別居於不同單位內分別居於不同單位內分別居於不同單位內分別居於不同單位，則，則，則，則

可分戶可分戶可分戶可分戶，以免重建後要兩個核心家庭居於㆒起，以免重建後要兩個核心家庭居於㆒起，以免重建後要兩個核心家庭居於㆒起，以免重建後要兩個核心家庭居於㆒起。。。。

5. 新舊單位問題新舊單位問題新舊單位問題新舊單位問題

現時房署只准獲分戶的家庭，在㆒般家庭揀選單位過程完成後，揀選或以電腦編

配翻新單位，這政策極為歧視及不公平，房署既然認定住戶有分戶需要，就應㆒視同

仁，不應歧視被分出來之家庭，故我們強烈要求在分戶後故我們強烈要求在分戶後故我們強烈要求在分戶後故我們強烈要求在分戶後，獲分戶的家庭亦可揀選新，獲分戶的家庭亦可揀選新，獲分戶的家庭亦可揀選新，獲分戶的家庭亦可揀選新

單位單位單位單位。。。。

知悉　貴會將於今㆝會議㆖討論有關問題知悉　貴會將於今㆝會議㆖討論有關問題知悉　貴會將於今㆝會議㆖討論有關問題知悉　貴會將於今㆝會議㆖討論有關問題，我們要求房署正視問題及我們的要求，我們要求房署正視問題及我們的要求，我們要求房署正視問題及我們的要求，我們要求房署正視問題及我們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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